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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洋规划体系构建思路与管理制度创新
古海波

[ 摘　要 ] 海洋是战略要地，在总结当前深圳海洋规划体系和管理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围绕
海洋规划体系构建和海洋管理制度创新两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提出战略规划统领的海洋规划体系总体框架，以及海洋城
市现代法制、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和标准规制制定等措施，以期为海洋城市规划提供基准框架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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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Ideas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of Shenzhen's Marine Planning System/GU Haibo
[Abstract] The ocean is a strategic key area. Based on the current ocean planning system of Shenzhen and the core issues 
regarding its management, two aspects are studied towards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planning system 
and marin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some measures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of marine planning 
system and modern legal system of a marine city based on strategic planning, managerial institutions, operation institution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 formulation etc. It provides a fundamental framework and inspiration for marine cit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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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决定了海洋规划不能简单照搬陆域的规划体系。在
新的时代浪潮中，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深圳作
为先行示范区，需要从更高的站位寻求未来的重点突破
方向和可为空间，需要突破空间局限，提升资源配置能
力，积极探索构建适应新时期的海洋规划体系，从体系
化角度梳理分散的海洋规划，明确各类海洋规划的作用
和相互关系，形成系统合力。因此，结合新一轮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和海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通过多
方位的研究和实践，构建符合海洋环境特征和国家战
略需求的海洋规划体系与管理制度至关重要。

1　深圳海洋规划发展历程

1.1　围海造地，向海洋要空间阶段 (2004—
2011 年 )
在建市之初，深圳为发展工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实

0　引　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交通的命脉、战
略的要地。世界强国，必然是海洋强国。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各项涉海事业加快发展，通江
达海、连接全球的现代航运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意味着建设海
洋强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略海洋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海洋规划和管理是引领
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整合
了原有的主体功能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
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实现了“多规合一”[1]，海洋空
间规划也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然而，海洋规
划不限于空间规划，海洋具有立体性、复杂性、流动性
和生态脆弱性的特点，具有天然的开放和连通属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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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围填海工程，如盐田、蛇口、赤湾、
妈湾等深水港区和深圳国际机场均通过
填海造地来满足建设的用地需求。经过
多年高速发展，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的
超大城市，但也面临土地资源难以为继
的问题。为了支撑城市的发展，迫切需
要新的土地资源，这一时期海洋规划的
思路主要是向海要地，为城市发展提供
空间。2004年，深圳市政府印发了《深
圳市海洋功能区划》，提出2005—2010
年划定围海造地区16个，包括沙井、宝安、
机场、前海、新安和后海等地区，用海
面积约为34.65 km2。2010年规划主管部
门开展了《深圳市围海策略研究及行动计
划》研究，基于水动力研究，确定深圳全
市未来可围填海的区域、范围和面积。

1.2　探索战略发展和强化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阶段 (2012—2015 年 )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

的国家战略，明确了我国向海发展的战
略方向。2012 年，深圳市海洋局并入市
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进入陆海一体的
“大国土管理”时期。在此背景下，深
圳积极谋划海洋空间发展蓝图，2013年
编制了《深圳市海洋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目的在于研究海洋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确
定深圳陆海全域空间发展框架，提出深圳
海洋空间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总体策略。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海洋资源衰

竭、海洋污染加剧等一系列海洋生态环
境问题。为积极落实党和国家提出的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规划主管部门
于 2014年编制了《深圳市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2016—2025年 )》，在国内率
先将“陆域+海域”整体纳入规划范围，
改变传统以海论海的线性思路，以陆海
统筹、生态文明为核心，构建了海洋生
态保护规划管理的整体框架；提出了建
设国内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典范城
市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和量化指标；
率先提出市级海洋生态红线管理机制，

与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一并组成深圳全
域生态空间管理基本制度。

1.3　陆海统筹，完善综合治理阶段
(2016—2020 年 )
针对原海洋规划体系仅有海洋功能

区划作为法定规划、对海域利用的精细化
管控不足、难于统筹和协调深圳旺盛的用
海需求的问题，规划主管部门于2016年
编制完成《深圳市海域利用规划(2016—
2020年 )》。规划综合考虑海洋地质、
海洋水文、生态环境等条件和自然灾害
影响因素，对深圳海域适宜功能进行分
析，识别现状用海功能矛盾，结合发展
需求提出功能布局优化方案和全市海域
利用指引“一张图”。
2017年5月，《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深圳、
上海等城市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2]。2018年，深圳发布《关于勇当
海洋强国尖兵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决定》，配套出台了《关于勇当海
洋强国尖兵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的实施方案 (2018—2020)》，开启了深
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新篇章。
在陆海统筹方面，2018年发布的《深

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2018—
2035)》是深圳拓展城市发展格局，实现
陆海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探索。规划将海岸
带作为陆海统筹的重要空间抓手，将陆海
作为生命共同体，提出了“三生”统筹布
局的总体框架。同时，通过总体、分区、
单元3个层面将规划内容层层传导，并结
合行政区划形成15个湾区管控单元，将
陆海统筹理念融入各层次规划体系。
为有效衔接海岸带规划单元管控要

求，深圳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了《深
圳市大铲岛利用规划》《深圳市土洋—
官湖地区详细规划》《深圳市下沙海域
详细规划》《深圳市湖湾公共浴场及沙
滩公园规划》等一系列详细规划，开始
了海域海岛详细规划的编制探索。同时，
积极将相关编制技术经验转化成标准导

则，出台了《海岸带地区规划编制技术
导则》，对海岸带地区的法定图则编制、
城市设计、地下空间开发、海堤工程建
设提出规划和建设指引。

1.4　全面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建设阶段 (2021 年至今 )
为全面指导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建设， 2021年深圳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
制了《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3—2035
年 )》。规划立足全球视野，对标国际一
流海洋城市和全球城市，结合深圳基础
条件和全球海洋发展趋势提出了六大海
洋发展战略及两大实施保障，是深圳建
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顶层设计和海洋事
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深圳进入全
面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新阶段。
深圳同期编制了《深圳市海洋经济

发展“十四五”规划》《深圳市海洋产
业高质量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深圳
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 (2022—2025年 )》
等一系列壮大海洋经济、促进海洋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在空间规划方面，
进一步推进了海域海岛详细规划的覆盖，
完成了《深圳市赖氏洲保护与利用规划》
《小铲岛保护与利用规划》《深圳市小
梅沙海域详细规划》《深圳市龙岐湾海
域详细规划》等详细规划的编制。此外，
积极推进标准研究，制定了《深圳市无居
民海岛用岛标准》《深圳市海域详细规划
编制技术指引》，在全国率先提出海域
海岛详细规划的编制技术方法与路径。

2　深圳海洋规划体系与管理存在
的问题 

2.1　规划体系方面的问题
深圳的海洋规划与陆域规划相比，

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一是尚未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规划

体系。现状海洋规划由海洋空间规划、
海洋专项规划、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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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地沿袭了早年的保护区规划模式，
并未在生态资源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进
行理性优化，造成深圳东部近岸海域超
过一半的面积被划定为生态保护空间，
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大都紧贴海岸线划
定，极大地制约了未来的码头设施布局、
文化设施建设、海洋产业园区和旅游重
点片区的发展。省级海洋空间规划因为
编制范围较大，较难开展全面细致的基
础调研，且其过于刚性的空间管控难免
会形成一些不太合理的限制条件。此外，
部分专项规划如港口总体规划，从部门
及行业角度出发划定了大面积的锚地，
对海域的节约集约利用考虑不足。以上
规划都强调刚性管控，所有修改都必须
由原批准部门审批，修改流程烦琐，手
续复杂，审批周期过长，制度刚性强、
弹性不足，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 [6]。

2.2　海洋管理方面的问题
目前，深圳的海洋管理较为分散且

粗放，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海洋
管理主体多元导致管理碎片化 [7]，各职
能部门间的层级多元和部门间的竞争也
导致管理分化。海洋综合管理及海域使
用管理等职能由海洋局行使，但在涉及
具体事务时，由专业的职能部门负责。
例如：锚地、航道由海事局划定及管理；
港口由交通运输局负责规划及管理；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由生态环境局负责；沙
滩管理则由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
海堤规划由水务局负责；等等。二是功
能交叉重叠导致管理分化。不同涉海部
门的职能界定模糊，同一职能由不同的
部门承担，从而引发海洋管理的功能交
叉。由于部分事权划分不够明晰，在海
域利用的统筹管理上会存在矛盾，各职
能部门为体现本部门在涉海领域的重要
性及权威性，重复提供服务，形成了“九
龙治水”的局面，相关管理事务的落实
也需要进行较多的协调处理，不利于海
域利用的高效、科学、精细化管理。三
是协同意愿不足，无法形成合力。涉海

划等几大类构成，这几个规划类型是并
列关系，纵向上缺乏一个顶层的战略规
划进行总体指导，横向之间也缺乏衔接
和协同。海洋空间规划由海洋功能区划、
海域利用规划、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
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围填海规
划及海域详细规划等构成；海洋专项规
划由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自然保护
区规划、海洋污染治理规划、海洋减灾
防灾规划、港口规划和沙滩规划等构成；
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包括海洋经济
的五年规划、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海洋
渔业发展规划等。这些海洋规划分别由相
关职能部门主导编制，更多从行业需求和
部门利益角度出发，难免存在不一致、不
衔接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导致海洋治理
效率较低 [3]。随着海洋开发的不断深入，
条块化的规划已不能指导和规范日益复杂
的涉海行为，规划与规划之间的衔接和协
调越来越重要，迫切需要构建适应新时
期的海洋规划体系。
二是对海洋规划远景战略考虑不足。

深圳早期的海洋规划主要是向海要空间。
受农耕文明影响，我国城市长期依赖土
地资源来发展，以土地换取资本来拉动
城市发展，从而推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 [4]。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用
地空间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向海洋要空
间，即围填海造地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围填海造地对深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但不可回避的是在围填海过
程中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生
态文明背景下要摒弃单一发展的线性思
维，从更长远的眼光评估围填海带来的
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建立人海和谐、
平衡保护与发展的战略观。此外，在海
域利用上受单一工程建设的影响较大，
往往是自下而上提出用海需求并进行工
程论证，缺乏对海域利用的整体考虑和
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此前的各类海洋
规划有很多是为满足相关工程的建设和
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而制定的，受
近期工程驱动影响较大，重近期轻远期。

原来作为海洋空间规划核心的海洋功能
区划的规划周期只有10年，往往忽略了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和代际间的公平性
原则 [5]。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期限虽然
到2035年，但是海洋空间规划的重点内
容在于落实“两空间内部一红线”，更
多地强调生态保护的内容，在远景战略
规划方面考虑不够充分。
三是陆海统筹不足。长期的陆海分

治导致海洋空间规划与陆地空间规划相
割裂，“两层皮”的规划往往造成陆海
生态系统不连通、陆海污染防治脱节、
陆海功能协同不足、陆海空间连接不畅、
陆海设施衔接不到位等问题。海洋规划
需要加强陆海统筹，而现阶段的陆海统
筹更多是关注生态保护与修复、滨海建
设退缩线管控等生态和安全防灾方面的
内容，对于海洋产业发展的空间支撑考
虑不足，对滨海空间的土地价值评估不
足，战略预控不足，导致滨海空间被很
多不依赖水域的房地产项目占用，珍贵
的岸线资源消耗过快，对未来海洋产业
的发展形成制约，难以满足大量海洋产
业集聚对陆海两域空间和岸线利用的需
求。部分海洋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同时利用陆域、
海域及岸线空间，深圳的海域面积较小、
航道众多，还有大量海洋生态保护区域，
如果不对陆海空间进行一体化规划，节
约集约利用空间并面向未来进行战略预
控，那么现有的海域空间将难以有效支
撑未来海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深圳也
将难以形成规模化、品牌化的标志性海
洋产业园区。
四是刚性过强，动态调整机制不完

善。原有海洋功能区划强调自上而下的
整体控制、指标的层层分解和逐级落实。
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设计也同样强
调分级传导和落实，市级海洋空间规划
需严格落实省级海洋空间规划划定的“两
空间内部一红线”。虽然加强对海洋生
态空间的整体保护这个制度设计的出发
点是好的，但是因部分生态红线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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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功能的分化，导致部门间难以
通过充分沟通与交流对海洋进行系统管
理。涉海部门在海洋管理中为完成上级下
达的指令，侧重追求个体利益和局部效
能，导致相关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不足、
公共服务碎片化，无法形成管理合力 [7]。

3　深圳海洋规划体系构建思路

扎实做好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工作
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内容，构建
海洋战略研究体系、优化海洋空间发展
格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今
后一定时期国家海洋工作的重点。为了
更好地落实国家战略和新时期的工作要
求，深圳应主动探索和构建新的海洋规
划体系。

3.1　构建原则和总体框架
海洋规划体系构建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系统整体性原则。海洋是一个

复杂的生态系统和资源宝库，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经
济发展、海洋综合管理等涉海行为日益
多元化、交叉化、复杂化 [8]， 这在客观
上要求必须以系统性的观点来综合考虑
海洋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工作，避免规划
的专业单一性和部门局限性。因此，深
圳构建海洋规划体系必须坚持系统论，
使规划体系可以从整体利益出发对各类
涉海行为进行精细化管控和指引，且规
划体系内各级各类规划应纵向可传导落
实、横向可衔接协同，各类规划应避免
互相“打架”，不轻易增加规划类型。 
二是战略引领性原则。海洋是连通

城市的纽带，是开展全球贸易的主通道，
也是大国竞争的战略要地。海洋规划需
与国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需打破空间
界限，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提升资源配置
能力，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布局力度，加
大对深远海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的综合
保障力度，提升海洋立体监测和预警预

报能力。各类海洋规划需加强规划目标
的协同性与规划时间的延续性，需在一个
面向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的引领下，按照分
阶段目标的要求，结合现状发展条件和需
求编制，对战略资源进行预控，避免近期
规划损害远期利益。
三是陆海一体性原则。海洋规划不

能就海洋论海洋，需强化陆海统筹理念，
把陆海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海
洋空间规划、海洋专项规划、海洋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将陆域、海域一起纳
入研究范围，促进陆海生态互通、功能
互动、空间互联和设施互促 [9]。海洋空
间规划应促进陆海生态空间的融合共生
和陆海协同发展，实现陆海一体精细化
利用；海洋专项规划需对相邻陆域用地
提出优化建议和管控指引，系统衔接临
岸线布局的相关设施；海洋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的落实需要大量的用地空间来
支撑，需从陆海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对空
间进行整体规划和预控。
四是刚弹结合、动态优化原则。海

洋规划体系除了自上而下的传导和横向
的协同，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自下而上的
反馈和优化机制。同时，明确各类海洋

规划的重点和核心传导内容，区分不同
层级规划的颗粒度，以战略规划定目标，
以总体规划定指标，以详细规划定坐标，
避免因宏观规划控制过细、刚性过强而
造成适应性不足。在落实细化各类海洋
规划的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上
层次规划反馈并提出优化建议，如省、
市级总体规划相关控制线的划定应允许
详细规划在更加精细化的规划过程中对
其进行必要的优化，上层次规划在进行整
体体检评估后，应及时启动优化调整程序。
按照以上4个原则，建立以海洋战

略规划为统领，以海洋空间规划、海洋
专项规划、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
主体的海洋规划体系(图1)。

3.2　海洋战略规划
海洋战略规划是深圳落实国家海洋

强国战略，践行先行示范、创新引领，
勇当海洋强国尖兵的战略性、纲领性规
划，将全面统筹深圳海洋事业的发展，指
导各类海洋规划的编制。深圳海洋战略规
划的总目标是建设卓越的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阶段目标分为近期、远期和远景展望。
近期即“十四五”期间是起步阶段，重在

 图 1　深圳海洋规划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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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基础，巩固海洋传统优势产业，培育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步形成产业结构
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逐步完善海洋科技创新机制，进一
步汇聚国际海洋高端人才，显著提升海洋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远期即2026—2035
年是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攻坚阶段，在
“十四五”期间打好的基础之上全面发力，
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蓝色金融服务中
心、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成为全球
海洋治理重要参与者，初步建成具有竞争
力、创新力、影响力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远景展望即到2050年，海洋文化和海洋
治理的软实力不断增强，海洋综合实力及
全球影响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成为引领
全球价值链、共塑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海洋
城市发展典范。
海洋战略规划的重点战略包括几个

维度：①从国际航运网络出发，打通内
外循环，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及高端服务
中心；②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
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加速培育和壮大海
洋新兴产业；③从践行绿色发展维度出
发，引领绿色转型，促进海洋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④从海洋科技维度出发，
创新驱动发展，强化海洋科技和人才力
量；⑤从激活海洋城市特色出发，彰显
海洋文化，营造多元活力的海洋城市生
活；⑥从深圳对外合作维度出发，深化
对外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10]。

3.3　海洋空间规划
海洋空间规划需为海洋战略规划提

出的重大战略提供空间保障，对海洋专项
规划、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用
海需求进行综合研判与整体规划，通过
海域海岛详细规划确定用海分区，保障
海洋经济和各项海洋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海洋空间规划应与深圳“两级三类”

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保持一致，分成总
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层级，其中市、
区两级总体规划重点在于确定海域规划
分区。首先，确定海域一级分区，即划

定“两空间内部一红线”，通过对全海
域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将海域划分为生态空间
和开发利用空间，并通过生态保护评价，
将海域生态空间“极重要区与重要区”
分别划定为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控制区，
将生态保护区划定为生态红线进行管理。
其次，将作为开发利用空间的海洋发展
区细分为6类二级规划分区，分别为渔
业用海区、工矿通信用海区、交通运输
用海区、游憩用海区、特殊用海区和海
洋发展预留区。在空间管控方面，从用
海类型、兼容类型、岸线保护、生态系
统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方面对各类用海规
划分区提出原则性的管控指引 [9]。
海域海岛详细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和项目用海审批的依据，主要
落实市、区两级总体规划的内容 [11]，衔
接各类海洋专项规划的要求，对海洋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用海需求进行
梳理，结合发展目标、海岸带单元定位、
现状海域资源条件和利用条件对用海分
区进行详细规划，对用海空间冲突进行
反馈和协调，通过功能研究、规模和布
局优化实现海域的立体化、精细化利用，
促进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3.4　海洋专项规划
各部门主导编制的海洋专项规划是

对海洋战略规划总体目标和策略的深化
与细化，涉及领域广、种类多，包括海
岸带保护与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
污染治理、海洋减灾防灾、港口航运等
领域，对行业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因此需明确实施路径、时序安排和责任
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需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沟通协调，在遵循海洋战略规划和
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科学制定海洋专项规
划的目标与实施方案，指导、规范和管
理某类涉海行为。规划主管部门需加强
对各类海洋专项规划的统筹，避免规划
重叠和互相冲突。其中，海岸带保护与
利用规划应整合海岸带地区的涉海规划，

在陆海统筹方面具有统领作用，是重要
的综合性专项规划。其以海洋生态系统
为基础，以“在保护中开发”为出发点，
从不同尺度制定不同的管控目标，明确
开发时序，将各类涉海发展规划的目标、
用途管制的指标、空间规划的坐标整合
为一本规划和一张蓝图，通过规划引导，
实现“三生”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

3.5　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指导海

洋经济、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海洋文
化等各类海洋事业发展的规划，由相应
的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是对海洋战略规
划相关战略、管理机制和近中期实施路
径的优化与细化，是对海洋产业高质量
发展、海洋科技力量提升和海洋文化事
业建设等各类事业的具体谋划与安排。
这些规划在提出总体发展策略的基础上
更加强调近期行动，往往会形成系列的
近期重点项目库，并对应责任部门和配
套保障机制。这些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
指标需要以用地用海空间来保障，提出的
用海需求横向反馈至海洋空间规划，通过
海域海岛详细规划研究确认后进行相应
的空间安排。

4　深圳海洋管理制度创新探讨

海洋管理制度创新是深圳应对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
核心驱动力。对标国际一流海洋城市，
深圳在海事制度、金融制度、人才制度、
科技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海洋治
理模式等方面尚有许多缺失、冲突、不
接轨甚至空白之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创新发展。未来应聚焦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科技教育、海
洋城市文化、海洋人才保障、海洋生态
保护、海洋国际治理等若干关键领域，
对标国际一流海洋城市发展的路径和模
式，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中不断创
新和完善海洋城市现代法治、海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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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海洋城市运营机制、海洋城
市标准规制 [10](图 2)。

4.1　完善海洋治理法律法规
我国是海洋大国，为有效管辖我国

的海洋资源，急需完善海洋法治保障。
我国在海洋立法方面与全球主要海洋国
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一是缺乏一部统
领性、综合性的海洋法律。我国现行的
海洋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各个部门的单行
法，不能涵盖全部海洋权益，往往出现
海洋治理的法治空白。因此，在纵向上
迫切需要一部具有统筹意义的海洋法律，
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基本法》
的制定工作，使其成为国内首部统领性、
综合性的海洋法律，为海洋强国建设和
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
二是海洋规划立法不完善。我国涉及海
洋规划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
护法》等，侧重对各类规划制定和实施
等不同环节的管理，存在规划理念片面
化、体系复杂化和法理碎片化等问题[12]。
新一轮规划体系改革后，国土空间规划
范围覆盖全域全要素，实现“多规合一”，
迫切需要一部与现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匹配的综合性的空间规划法律。对此，
需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空间
规划法》的立法工作。作为国土空间规
划的顶层制度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空间规划法》应是对包括土地和海
洋在内的全域国土空间进行统筹布局与
用途管制的主要法源，特别是要补充海
洋规划的相关内容。
地方层面的立法是对国家立法的细

化和补充，能更好地适应地方治理和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也更具针对性、
精准性和实效性。因此，可充分利用深
圳特区立法权的优势，探索完善海洋治
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发挥立法引领作用。
一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基本法》
对应，加快出台《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

设促进条例》，将其作为深圳进行海洋
综合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进一步夯实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法制支撑体系，
使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法
治化、系统化；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动
员和汇聚各界力量形成推动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的合力。二是完善海洋规划立法。
深圳在陆域规划方面先后出台了《深圳市
城市规划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
新条例》，补充完善了城市规划的相关立
法工作，近期结合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正在
研究制定《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海洋规划应借鉴陆域规划立法的成功经
验，发挥深圳在先行先试方面的作用，探
索制定《深圳市海洋规划条例》，为建构
科学、合理的海洋规划法治体系做出积极
尝试，或者将海洋规划的相关立法内容纳
入《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明确海
洋规划的法律地位。通过海洋规划立法，
对海洋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修改、
监督、管理全过程和重要环节做出规定，
更好地发挥法治对海洋规划的规范和保
障作用，全面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4.2　构建统筹协调的管理体制
以“深圳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领导小组”为核心，构建统筹协调的管
理体制，统筹推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
设 [10]。针对重点领域设立海洋工作组，

由相关政府机构、国内外领先科研院所
和领先行业协会或领先企业的负责人共
同组成，并明确各海洋工作组的责任分
工；强化海洋专家智库的参与，构建海
洋重大事项的决策咨询制度；研究制定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定期
对国内外海洋城市的经济、科技等发展
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发布评估报告；加
强对海洋经济运行状况的监测，定期对
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进展进行
评估，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海洋政策。
同时，建立市、区两级海洋战略规划体系，
为海洋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图3)。 

4.3　创新海洋城市运营机制
面向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

管理机制、规则规制等方面的创新需求，
提出重点创新方向。一是在海洋产业发
展领域健全海洋经济促进机制。以前海
合作区为制度创新主体，不断优化金融、
保险、税收、贸易、法律等政策机制，
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贸易开
放度，推进更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
化的国际船舶登记和配套制度建设。二
是在海洋科技教育领域构建海洋科技创
新全链条激励机制，促进高校、科研机
构与涉海重点企业在科技创新全生命周
期实现信息互通、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三是在海洋城市文化领域将海洋文化发
展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建设国际海洋

图2　深圳海洋管理制度创新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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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海洋节庆活动、海
洋文化艺术交流、海洋国际会展等多种
形式，促进深圳与国际一流海洋城市的
文化交流，提升深圳海洋文化在全球的
辐射能力。四是在海洋人才保障领域创
新海洋人才引进培育机制，制定海洋人
才长短期或临时聘用管理机制，促进海洋
专业人才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
合理流动。五是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建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协
调机制，结合深圳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领导小组的权责职能，拓展、推进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相关工作。六是
在海洋国际治理领域健全海域管理体制机
制，对智慧海洋建设、海洋防灾减灾、
海洋执法维权等进行全面部署，提升海
洋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举办国际海洋
高端交流活动，谋划国际海洋事务组织
落户深圳。

4.4　制定国际海洋标准规制
推动海洋类行业标准的制定，争取

在国际海洋规制、行业标准制定方面贡
献深圳力量。鼓励涉海企业积极参与制
定海洋综合治理、海洋观测监测、海洋
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海洋碳汇、海洋装备及工程系统建设、
船舶设计建造和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国际
行业标准，提升深圳海洋发展的国际影
响力；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技

术转化为国际标准，加快海洋科技研发、
标准研制和产业发展一体化建设；提升
深圳在国际海运领域的标准制定、市场
议价定价等方面的能力；探索构建绿色
政策及标准体系，完善海洋环境治理机
制；完善“蓝碳”相关标准及管理政策
机制，将“蓝碳”纳入深圳海洋资源管
理体系。

5　结束语

在全球秩序重构的背景下，建立科
学的海洋规划体系和适应现代化治理的
海洋管理制度对国家经略海洋至关重要。
本文从问题出发，结合国家海洋强国战
略目标，在海洋规划体系框架构建和海
洋管理制度创新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首先，构建了以海洋战略规划为引领，
以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专项规划、海洋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支撑的海洋规划
体系，明确了各类规划的相互关系，以
更好实现规划的协同作用。其次，强调
海洋立法的重要性，希望通过立法工作
的同步推进，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填补海
洋相关立法的空白，明确海洋规划的法
定地位。通过海洋治理法律法规的完善、
统筹协调管理机制的构建、海洋城市运
营机制的创新和海洋标准规制的制定等
一系列海洋管理制度的创新，全面提升
海洋现代化治理能力，加快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建设的步伐。本文仅是初步构建
了深圳海洋规划体系和管理机制框架，
仍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动态修正
完善 [13]，希望这些探索对我国其他海洋
城市建设能起到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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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洋管理体制及海洋战略规划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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